
臺中市115學年度國民小學

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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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選報名流程說明

報告人：九德國小 輔導主任 曾俊凱



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
鑑定安置-初選報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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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網路線上報名系統



承辦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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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臺中市東區臺中國民小學

⚫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

⚫ 臺中市北區太平國民小學

⚫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

⚫ 臺中市西屯區永安國民小學

⚫ 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民小學



初選-重要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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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辦理項目

114.12.22(一)
～115.1.2(五)17：00前

符合報名資格之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線上完成登錄初
選報名資料登錄，逾期不予受理報名。

115.1.8(四)
～115.1.16(五)

就讀學校完成初選報名資料檢核、校內審查及團體報名作業（收件、
繳費、寄件） (不開放個別報名)

115.3.4(三) 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自行列印「初選鑑定入場證」

115.3.6(五) 12:00 各承辦學校網站公布試場位置圖(不開放看試場)

115.3.7(六) 國小資優鑑定初選

115.3.20(五) 17:00前
1.初選結果公告(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及各承辦學校網站)
2.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可至線上報名系統自行列印鑑
定初選結果通知單

115.3.24(二) 11:30前 初選成績複查(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向鑑定試場之學校輔導室提
出複查申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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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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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學生報名資格(1)
⚫ 各組別學生須同時符合兩項條件(條件ㄧ及條件二)

組別 條件一 條件二

甲組
二升三年級

一年級下學期最後1次暨二年級上學
期第1次學校舉辦之國語文、數學定
期評量，成績總分在同年級或該班
前百分之二十

★學生之法定代理人/
實際照顧者推薦(填
寫觀察推薦表)

★學校特殊教育推行
委員會審核通過

乙組
四升五年級

三年級下學期最後1次暨四年級上學
期第1次學校舉辦之國語文、數學及
自然科學定期評量，成績總分在同年
級或該班前百分之二十
(扣除已取得資優學生身分者)

★學生之法定代理人/
實際照顧者推薦(填
寫觀察推薦表)

★學校特殊教育推行
委員會審核通過

※實驗教育（含在家自學）學生報名資格同上。(114簡章已宣告)
※轉學生須請原就讀學校協助確認學生報名資格且提供佐證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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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讀學校篩選學生操作流程

請註冊組提供學生
定期評量成績

雲端校務系統-教務處-註冊組-成績綜合
管理-定期評量-定期評量-匯出Excel檔
(不含平時成績)

透過成績篩選程式
列出學生鑑定名單

教育局網站-科室業務-特殊教育科-資賦
優異學生鑑定專區-下載成績篩選程式

發給學生「初選」
報名通知書

※依學校行政區標示建議
報名時間

※標註家長回條回覆時間

教育局網站-科室業務-特殊教育科-資賦
優異學生鑑定專區-下載初選報名通知書
暨家長回條(範例)

一、學生報名資格(2)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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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報名時間：114.12.22(一)～115.1.2(五)17：00前

⚫ 分區分流報名：

⚫ 就讀學校發給學生「初選」報名通知書(※請依學校行政區標示建議報名時間)

二、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
初選報名(1)

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

12/22
中區

12/23
中區

12/24
山線

12/25
屯區

12/26
屯區
海線

12/27
不分區

12/28
不分區

12/29
不分區

12/30
不分區

12/31
不分區

1/1
不分區

1/2
不分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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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(以下稱法定代理人)

自行網路線上報名：(線上系統操作部分，由資訊公司說明。)

➢ 註冊

➢ 上傳數位證件照(清晰、6個月內、大頭照)

➢ 填寫基本資料及選填鑑定地點(排序)

➢ 點選及填寫法定代理人觀察推薦表

➢ 填寫身心障礙學生參加鑑定服務申請(如有需要)

⚫ 鑑定地點原則上為報名時所填第一順位之試場，但若報
名人數過多將以電腦抽籤決定鑑定地點或加開鑑定地點。
(以列印之鑑定安置報名表所載明之鑑定地點為準)

二、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
初選報名(2)



證件照錯誤樣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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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
初選報名(3)

照中照 不符合年齡 全身或半身照 照片模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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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系統開啟
114.12.22 (一)

報名系統關閉
115.1.2(五) 17:00

學校資料檢核
115.1.8 (四) 115.1.16(五)

學生或其法定
代理人線上報名

資料送出後，系統即鎖定資料，
就讀學校無修改資料權限。若學
生或其法定代理人欲修改資料：
1. 由就讀學校至系統進行退件

(至1/2中午12點為止)，下午5
點前欲退件請洽資優中心

2. 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需至系統
重填資料並送出。

3. 請就讀學校務必留意家長是否
後續有完成報名。

系統分配
鑑定地點

就讀學校團體報名
(收件、繳費、寄件)

1. 鑑定地點已由系統
分配，無法修改。

2. 學生資料有誤，由
各就讀學校至系統
進行修改。

二、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
初選報名(4) 

●報名資料修改方式及期程

系統已鎖定，
無法退件及修
改學生資料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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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1)

學校初選團體報名，1/8(四)至1/16(五)

⚫ 請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於115年1月8日(四)上午10時後

1. 列印初選鑑定安置報名表(如簡章附件一)

2. 列印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觀察推薦表(附件四)

3. 列印身心障礙學生參加鑑定服務申請表(附件二，
無則免付)及檢附可協助審查之文件

4. 列印及填寫實際照顧者聲明書(附件八，如非法定
代理人始需填寫)

※學生或法定代理人自行列印可用白色A4影印紙，若學校列印，請分顏色：
➢ 甲組學生請用淺黃色 A4影印紙
➢ 乙組學生請用淺藍色 A4影印紙

※上述資料請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簽名確認後繳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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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2)

⚫ 請就讀學校檢齊每名學生繳交之報名表件及費用：

1.初選鑑定安置報名表

2.學生之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觀察推薦表

3.身心障礙學生參加鑑定服務申請表(無則免付)及可協助
審查之文件

4.實際照顧者聲明書
(倘非法定代理人，始需填寫且一併檢附)

(每生上列資料依序排列，並用釘書機於左上角裝訂)

➢ 鑑定費用(每人新臺幣800元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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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鑑定安置報名表(系統印出) 2.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觀察推薦表(系統印出)

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3)

日期法定代理人簽名

學生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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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4)
4.實際照顧者聲明書(自行下載後填寫)

如非法定代理人簽署報名表件，
需簽署並檢附實際照顧者聲明書。

3.身心障礙學生參加鑑定服務申請表
(系統印出)

含有效期限內鑑輔會核發之鑑定暨就學
安置結果影本或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證
明正反面影本及可協助審查之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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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5)
⚫ 學生繳交報名鑑定費用（每人新臺幣800元整）予就讀

學校，請開立繳費證明給學生。

⚫ 繳費證明格式-請逕
自「臺中市政府教育
局全球資訊網-科室
業務-特殊教育科-資
賦優異學生鑑定專區」
下載

 簡章-拾、注意事項三：中低收入戶、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
領失業給付者、原住民、身心障礙學生及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人士之子女，免
收報名費、複查費用。報名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由各校受理學生報名時自行
查驗正本，影本請留校備查。

https://tc.edu.tw/page/7fcc2313-a76e-4fbf-95f6-50d10905a3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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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章

學校逐級核章

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6)

導師勾選

●建議1/8(四)至1/13(二)就讀學校召開特推會審查學生報名資格。

報名初選文件審查：

□1.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觀察推薦表

□2.報名費每人新臺幣800元整

□3.中低收入戶、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

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、原住民

、身心障礙學生及持有身心障礙證明

人士之子女證明文件（免繳報名費）

□4.實際照顧者聲明書（如非法定代理人

處理鑑定安置事宜，始需檢附此文件）

□5.身心障礙學生參加鑑定服務申請表
（無則免附）

(每生上列資料依序排列，並用釘書機於
左上角裝訂)

特推會
核章

勾選

勾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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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章

學校逐級核章

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7)

導師勾選

● 學生繳回之報名表上如有塗改：(特推會有二種審查方式)

方式1-特推會審查有塗改蓋章之報名表(2張)

(1)報名表修正處請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簽名或
蓋章，且左圖綠色方框欄位全數核章完畢。

(2)就讀學校承辦人至報名系統修正資料，並重
新列印修正後報名表(僅需加蓋承辦人職章)，置
於原報名表上。

(3)特推會審查(1)及(2)所述之2張報名表。

方式2-特推會審查修正後重新列印之報名表(1張)

(1)就讀學校承辦人先至報名系統修正資料，確
認修正處與系統相符後，重新列印修正後報名表，
交由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確認後重新簽名。

(2)左圖綠色方框欄位全數核章完畢。

(3)特推會以新報名表進行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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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學生初選報名資料收件完
成，且經學校特推會審查
通過後，請至線上報名系
統進行收件作業(確認各
鑑定試場收件清單及報名
費試算無誤)，列印初選
團體報名繳費資訊，並於
115.1.15(四)前完成繳費。

※臨櫃繳款、匯款、ATM轉帳，請擇一
方式進行繳款。(若使用匯款方式繳
費，請將學校全銜名稱填寫於備註欄)

※九德國小試場僅採匯款方式，且需於
115.1.14(三)前完成匯款。

※各項繳費產生之手續費，由各校相關
經費項下自行支應。(簡章上有標註)

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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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9)

●報名九德國小試場
需於115.1.14(三)前
至各金融機構匯款。

※請勿使用個人網銀帳戶及
ATM轉帳，以免對帳困難。

※填寫匯款單時，請
備註繳費學校全銜
(行政區)，以利對帳。

很重要
很重要
很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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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繳款完成後，下載團體報名
表單：
1.「初選團體報名表」(即學

生名冊，請依顏色列印)

2.「信封封面」

⚫ 115.1.16(五)前將報名表件
(學生名冊+學生資料)以限時
掛號郵寄至各鑑定承辦學校。

⚫ 學生名冊及學生資料請分甲
、乙組，並依學生名冊序號
排列。

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10)

※各就讀學校於團體報名時，因繳交報名費及寄送報名表件所生之相關費用
（如手續費、郵資等），由各校相關經費項下自行支應。(簡章上有標註)

就讀學校逐級核章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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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學生或 其 法定代 理 人於
115.3.4(三)起，自行至線
上報名系統列印「初選鑑定
入場證」，鑑定當日自行攜
帶至鑑定試場，不另寄發。

⚫ 試場位置圖於115.3.6(五)
中午12時公布於各承辦學校
網站，不開放看試場。

⚫ 測驗日期及時間：
115年3月7日(星期六)

⚫ 測驗項目：團體智力測驗、
國語文及數學測驗 。

⚫ 測驗地點：鑑定入場證載明
之鑑定地點

四、初選鑑定入場證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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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115.3.20(五)下午5時前公告鑑定初選結果於臺中
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網暨各承辦學校網站。

⚫ 公布後，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請於115.5.14(四)

前至線上報名系統自行下載初選鑑定結果通
知單(不另行寄發，遺失亦不予補發)，請學生或
其法定代理人妥善留存。

五、公告鑑定初選結果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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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參加鑑定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於115.3.24 (二)上午
8時30分至11時30分親至鑑定試場之學校輔導室現
場申請成績複查，不受理郵件或通訊申請。

⚫ 填妥「成績複查申請表」及「成績複查回覆表」
並檢附鑑定結果通知單及限時掛號回郵信封1個
(貼妥35元郵票並寫明收件學生姓名及相關資料)。

⚫ 複查費用：每科新臺幣100元整。

⚫ 複查結果採書面通知。

⚫ 初選之複查每人以1次為限，不得要求觀看、影印
試卷或提供資料，亦不得要求告知評選委員姓名
或其他相關資料。

六、初選成績複查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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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初選成績複查(2)

1.成績複查申請表 2.成績複查回覆表

3.限時掛號回郵信封1個

4.鑑定結果通知單(家長自行下載列印)

5.複查費用：每科新臺幣100元。

●初選成績複查，需檢附下列5項資料：



報告完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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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115學年度國民小學
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

初選報名流程說明及注意事項

謝謝您的聆聽


